[bookmark: _Hlk2757992]
[bookmark: _Toc16772]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
[bookmark: _Toc17341]审查工作细则

一、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审批类别：行政许可
二、审查过程
（一）审查流程
分为接收申请材料、受理、审查、决定等基本流程，流程图见附件5。
（二）部门环节与经办要求
各审查环节涉及的审查人员包括窗口工作人员、部门经办人、部门负责人、机关负责人等。
1.接收申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负责接收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向申请人提出需要更正的意见，出具接收凭证，分发申请材料。
2.受理。部门经办人接收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受理的建议，起草受理相关文件。部门负责人进行审定，并签署受理单、补正通知书、不受理告知书或者不予受理决定书。
3.审查。
（1）部门经办人提出委托技术审查单位组织或者自行组织技术审查的方案，部门负责人审定。技术审查应组成专家组，召开技术审查会议，形成技术审查意见，反馈并上报技术审查意见。
（2）部门经办人对申请材料、技术审查意见等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予以审批的建议并起草审批文件，部门负责人审签建议和审批文件。审查部门认为需对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可送法制工作机构审查。
4.决定。机关负责人签发准予许可的文件或者不予许可的文件，由窗口工作人员通知并发放许可文件。
审查过程要求见附件1至附件4。
（三）审查方式
1.技术评审
由审查部门确定评审方式。可采用：
（1）会议评审：审查部门负责委托中介服务机构组织或者自行开展技术评审，并提出技术评审意见；
（2）函审：由审查部门或委托中介服务机构负责将技术报告送相关专家进行函审，并收集函审意见，提出技术评审意见。
技术评审工作时限不超过40个工作日（企业投资项目不超过30个工作日，含组织现场查勘，但不含申请人根据技术评审意见修改完善报告书所需时间）。
2.部门审查
部门经办人、部门负责人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项进行审查，依照职责权限对申请材料等进行审查，提出是否予以许可的建议及其理由。
工作时限不超过1611个工作日（不含技术审查等时间）。
3.其他方式
审查部门认为需对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可送法制工作机构审查。
依申请需要举行听证会的，由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组织听证（所需时限按规定另行安排）。
（四）审查条件
1.申请受理条件
（1）受理范围
所申请的有关活动属于有关流域管理机构管理权限范围。详见：
（2）申请材料
报送程序符合规定，申请材料齐全完整，报告内容格式符合规范。申请材料包括：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是否需要电子版
	备注

	1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申请书
	原件
	2
	是
	

	2
	活动项目实施方案
	原件
	2
	是
	

	3
	现场清理复原承诺文件
	原件
	1
	是
	

	4
	与利益第三方达成的协议或有关文件
	复印件
	1
	是
	


2.准予许可的条件
（1）项目申请材料齐全、完整、规范；
（2）项目符合水法规要求；
（3）项目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及防洪规划等专业规划，对规划实施无明显影响；
（4）项目对河势稳定、水流形态、冲淤变化无明显不良影响；
（5）项目无妨碍行洪、降低河道泄洪能力等明显现象；
（6）项目对堤防、护岸和其它水利工程和设施的无明显影响；
（7）项目对防汛抢险和水利管理无明显妨碍；
（8）项目对第三人合法的水事权益无明显影响。
三、监督检查
（一）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行政许可窗口部门负责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信箱，负责投诉举报的接收、登记、转报。
（二）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各流域管理机构直属机关党委（廉政办）负责受理、核查、处理举报和投诉反映的问题，向举报人、投诉人告知处理结果或说明情况。

附件：1.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受理窗口人员审查表
2.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部门经办人审查表
3.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部门负责人审查表
4.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机关负责人审查表
5.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工作流程图









附件1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
受理窗口人员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窗口人员审查

	审查部门
	行政许可受理窗口

	责任人
	窗口工作人员

	职责权限
	1.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提出需要更正的意见；
2.接收申请材料，发放接收凭证，制作受理单；
3.分发申请材料；
4.通过邮寄、申请人现场领取等方式向申请人送达受理、审批相关文件；
5.跟踪审查过程、预警时限要求。

	审查内容
	1.初步判断申请事项是否需要取得审批，是否属于本流域管理机构职权范围，是否具有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
2.初步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3.提出形式审查意见。

	审查方式
	书面审查

	审查程序
	初步审查申请材料——接收申请材料——分发申请材料——发放受理和审批相关文件

	审查结论
确定
	1.申请事项属于本流域管理机构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接收申请材料，当日或者次日转送审查部门处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审批、依法不属于本流域管理机构职权范围或者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向申请人说明；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提示申请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提示申请人补正；
5.申请人对初步审查有异议的，提交审查部门处理。

	审查期限
	当天或者次日

	相关文书
	1.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单；
2. 行政许可受理单。

	备注
	注意事项：
1.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并提示申请人当场更正；
2.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流域管理机构直属机关党委（廉政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接收的；
（2）不在办公场所依法公示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3）未向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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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
部门经办人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部门经办人审查

	审查部门
	各流域管理机构河道管理内设机构

	责任人
	部门经办人

	职责权限
	1. 审查申请材料，提出是否受理的建议，根据需要提出补正申请材料的建议，起草受理相关文件；
2.提出委托技术审查单位或者自行组织技术审查的方案，跟踪督促进度及成果；
3.审查申请材料、技术审查意见等材料，提出是否予以审批的建议，必要时给予说明；
4.起草、制作审批文件。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1.核实申请材料报送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2.核实申请材料是否完整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提出是否受理的建议，报部门负责人审核；
3.审查技术审查意见内容是否全面，结论是否明确；
4.审查活动项目实施方案结论是否明确、措施是否具体可行；
5.提出是否准予审批的建议，报部门负责人审核。

	审查方式
	1.审查书面材料，如申请材料、技术审查意见等；
2.委托技术审查单位或者自行组织技术审查。

	审查程序
	接收申请材料——审查申请材料——提出受理建议——报部门负责人审核——提出技术审查方案——委托技术审查单位或者自行组织技术审查——审查技术评审意见和活动项目实施方案——提出审批建议和理由——起草审批文件——报部门负责人审核

	审查结论
确定
	1. 申请事项属于本流域管理机构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提出同意受理的意见；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取得审批的，拟定不受理告知书；依法不属于本流域管理机构职权范围或者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拟定不予受理决定书；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拟定补正通知书；
4.申请材料齐全、技术审查合格且活动项目实施方案结论符合规定，符合许可条件的，提出予以审批的审查意见；
5.技术审查不合格，或者具有其他不予许可情形的，提出不予审批的审查意见。

	审查期限
	1.申请材料审查受理，2个工作日；
2.审查申请材料、技术审查意见等材料并起草审批文件，127个工作日。

	相关文书
	
1.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2.行政许可不受理告知书、不予受理决定书；
3.行政许可除外时间告知书；
4.行政许可专家评审（技术评估）时限中止通知书；
5.行政许可专家评审（技术评估）时限恢复计算通知书；
6.活动项目实施方案技术审查意见；
7.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许可文件。 

	备注
	注意事项：
1.建立记录档案，记录部门内部人员过问审批事项办理情况；
2.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流域管理机构直属机关党委（廉政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受理的；
（2）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3）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4）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附件3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
部门负责人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部门负责人审查

	审查部门
	各流域管理机构河道管理内设机构

	责任人
	部门负责人

	职责权限
	1.审核、审定申请材料及是否受理的意见，签发受理相关文件；
2.审核、审定委托技术审查单位组织或自行组织技术审查的方案；
3.审核申请材料、技术审查意见等文件；
4.审核是否予以审批的建议及审批文件。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1.审查申请材料报送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2.审查申请材料是否完整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签发受理相关文件；
3.审查技术审查意见内容是否全面、结论是否明确；
4.审查活动项目实施方案结论是否明确、措施是否具体可行；
5.审查审批文件内容是否完整、规范，报机关负责人审定。

	审查方式
	1.审查书面材料，如申请材料、技术审查意见等；
2.委托技术审查单位或者自行组织技术审查。

	审查程序
	审核、审定申请材料及受理意见，并签发相关文件——审核、审定技术审查方案——审查技术审查意见和活动项目实施方案等——审核审批文件——报机关负责人审定。

	审查结论
确定
	1.申请事项属于本流域管理机构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核签受理单；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取得审批、依法不属于本流域管理机构职权范围或者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核签不受理告知书或者不予受理决定书；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核签补正通知书；
4.申请材料齐全、技术审查合格且活动项目实施方案结论符合规定，符合许可条件的，审查准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5.技术审查不合格，或者具有其他不予许可情形的，审查不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审查期限
	1.审核是否受理的意见，2个工作日；
2.审核审批文件，42个工作日。

	相关文书
	1.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2.行政许可不受理告知书、不予受理决定书；
3.行政许可除外时间告知书
4.行政许可专家评审（技术评估）时限中止通知书
5.行政许可专家评审（技术评估）时限恢复计算通知书
6.活动项目实施方案技术审查意见；
7.许可审批文件。

	备注
	注意事项：
1.建立记录档案，记录部门内部人员过问审批事项办理情况；
2.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流域管理机构直属机关党委（廉政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受理的；
（2）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3）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4）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附件4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
机关负责人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机关负责人签发、总工（副总工）审查

	审查部门
	

	责任人
	机关负责人、总工（副总工）

	职责权限
	签发、审核审批文件

	审查内容
	审定、审核审批文件内容是否完整、准确、规范，许可决定是否科学、合理，可否批准。

	审查方式
	审定、审核书面材料

	审查程序
	审定、审核审批文件

	审查结论
确定
	符合准予许可条件的，审定、审核准予行政许可的意见，反之提出不予行政许可的意见。

	审查期限
	[bookmark: _GoBack]44个工作日内完成许可文件的审核、签发。

	相关文书
	许可审批文件

	备注
	注意事项：
1.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2.依职责、程序审定。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附件5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事项工作流程图
[image: 16010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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